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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福 建 省 财 政 厅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

闽工信规〔2025〕8 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
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关于实施
福建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
项目融资租赁贴息专项政策的通知

各设区市工信局、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、财政金融局，

各金融监管分局、各直属金融监管支局：

为落实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推

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工信规〔2024〕

12 号）要求，发挥融资租赁工具服务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

改造的作用，经研究，现就实施福建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

改造项目融资租赁贴息专项政策（以下简称“专项政策”）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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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政策内容

（一）支持范围。福建省内（不含厦门）工业领域经营主体

采用融资租赁（直租或直租转回租）方式进行设备更新改造的技

改项目，项目已完成核准或备案手续。

（二）贴息标准。省级财政对上述支持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

目，按设备融资租赁实际投放金额给予最长 3 年、年化 2%贴息

支持，单个项目贴息金额每年不超过 50 万元。凡享受过国家发

展和改革委牵头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大规模设备更新补助资金

支持的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项目，不再享受本专项政策。对同时获

得工业领域设备更新贷款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和本专项政策支持

的项目，项目中的不同设备可按规定分别申请享受中央财政贴息

或设备融资租赁贴息

（三）期限及条件。本通知发布之日起，至 2027 年 12 月

31 日期间，经营主体和金融租赁公司（即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

总局批准设立的，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）

签订设备更新改造融资租赁合同，且相关融资资金发放至供应商

账户的（直租）或相关融资资金发放至经营主体并划付供应商账

户的（直租转回租），可享受贴息政策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利率要求。融资租赁利率由经营主体与金融租赁公司

协商确定，贴息期内年化利率应不高于融资租赁合同签订时的五

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加 350 个基点。金融租赁公

司要本着让利于经营主体的政策导向，实施优惠利率，放宽融资

期限。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金融租赁公司业务指导，规范融资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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赁经营行为。

（二）申报流程。每年上半年，市级工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，

组织辖区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，通过福建省惠企政策平台开展设

备融资租赁项目贴息补助申报工作，包括制定发布申报通知、组

织企业申报、开展专项审计、评审等，拟补助项目须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无涉黑涉

恶有关情况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上报省工信厅、财政厅。省工信

厅、财政厅将根据资金需求上报情况下达补助资金。

（三）加强监管。各地工信、财政部门要严把项目审核关，

依法依规开展设备融资租赁贴息补助申报工作。省工信厅将适时

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各地申报工作开展监督抽查。

本政策文件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执行过程中如遇

国家政策调整，按国家政策规定相应调整。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财政厅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

2025 年 7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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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22 日印发


